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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东宝生物 

保荐代表人： 孙茂峰、宗岩 股票代码： 300239 

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包头

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生物”或“公司”）的保荐人，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对东宝生物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进行了审核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5 年公司向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实际销售明胶业务金额为 220 万

元（含税），未超过公司董事会通过的 2015 年与其日常关联交易计划金额 500

万元（含税）。 

（二）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方 

2016 年预计关联交

易类别及预计金额 

（含税万元） 

2015 年实际发生关

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含税万元） 

2015 年实际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

限公司 

明胶、胶原蛋白购

销业务预计不超过

1,500 万元 

销售明胶共计 220

万元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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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截至2016年3月29日，公司与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发生胶原蛋白销售

业务金额累计4,335,921.8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江任飞先生、江萍女士控制的企业，江任飞先生持有该公司80%股

份并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江萍女士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出任该公司

副总经理。该公司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浦研工业园区中路6号B号厂房1层  

法定代表人：江任飞  

注册资本：2000万元  

许可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食品添加剂（明胶[A型皮食用明胶（C级）、B

型骨食用明胶]）、食用级水解胶原蛋白、工业明胶（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

期内方可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药用辅料、食品添加

剂、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服装、鞋帽；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明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总收入 11,908.62 万

元，净利润 420.06 万元，资产总额 4,982.91 万元，净资产 3,018.63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江任飞先生、江萍女士为东宝生物公

司的自然人股东，截止2015年12月31日，江任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490,000股，

占总股本的3.25%；江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469,200股，占总股本的2.37%，江

任飞、江萍合计持股5.6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中10.1.3及10.1.5关联方的认定标准，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

关联方，公司与其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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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均依约履行协议，关联交易价款均及

时支付。2016 年，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东宝生物将向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明胶、胶原蛋白等产品，交易

双方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采用市场价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在国际明胶市场有着广泛的客户群体。通过其历

年来经销公司明胶产品，使得公司在国外明胶市场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美誉。 

目前，随着公司明胶、胶原蛋白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也需要通过该公

司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影响，提高市场占有率。因此，公司有必要继续与该公司

进行业务合作。 

公司与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

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与上述公司合作多年，均未出现货款支付或产品质量纠纷。 

公司近三年与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为： 

2013年，0.92%；2014年，0.54%；2015年，0.66%。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存在公司销售业务对其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董事一致表决

同意，并经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与杭州群利明胶化工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独立意

见：  

（一）2015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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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为原

则的基础上制订的，该等关联交易计划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 

安信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

易与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

正常交易事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确认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安信证券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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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保荐代表人：               

                孙茂峰                             宗岩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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